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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部门预算

一、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1.组织拟订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民防空工作的发展规划和

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拟订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指导实施。

2.负责实施全市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牵头监督指导全市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负责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保障，

负责全市公共租赁住房日常管理及资产运营工作。会同有关部门

承担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等相关工作。

3.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资质资格管理。指导或组织对住

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落实建筑活动监管中

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协调城市建筑工地等涉

及的污染防治工作。负责建筑、房地产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指导城市建设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

额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4.牵头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组织开展房地

产市场的监测分析，提出房地产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建

议，拟订房地产开发、房屋交易、房屋租赁、房屋面积、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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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与经纪、物业管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房屋使用安

全、房屋白蚁防治等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

5.负责城市建设管理。负责燃气、供排水、供热、节水、污

水处理、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的规划建设、

运营安全、应急管理和特许经营活动的指导监督实施。负责市政

公用行业的安全施工许可证发放管理、排水许可证发放。负责海

绵城市建设具体工作的牵头抓总、协调推进、督促指导。指导城

市轨道交通、地铁、城市雕塑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城

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

6.拟订村镇建设管理政策并指导实施。参与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提升相关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指导农房

设计、农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造。

7.拟订建筑业、勘察设计业、监理造价咨询业发展规划、产

业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市建筑业、房地产业、勘察设计业等

行业管理。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投标的行业

监管。拟订建筑市场制度和信用标准并监督执行。组织推进建筑

工业化、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指导建筑业企业对外承

包工程、开拓国内外建筑市场。

8.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发展战略、规划并组织实施。拟订

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并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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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参与工程较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拟订建筑业技

术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推进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化管理和品牌工

程创建工作。

9.拟订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会同有

关部门拟订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推进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城镇减排工作。负责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管理

培训工作。

10.负责全市人民防空工作的管理与指导。贯彻执行国家人民

防空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人民防空工作的政策、措

施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人民防空备战工作、

人民防空科技和信息化建设，开展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宣传教育。

承办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交办的工作任务。

11.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2.职能转变。

1．按照“两个高水平”建设目标，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

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保障，提升城市综合

承载力和辐射力。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实施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稳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

提升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水平。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最多

跑一次”改革，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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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精简、取消、下放建设行业的办事事项，推进行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使命任务，推动

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民生深度融合，构建全民防护体系。推进人

民防空指挥部常态化建设，构建适应现代战争的人防组织指挥体

系。坚持城市防护与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并重，提升人防建设信息

化水平，构建基于信息系统的综合防护体系。坚持平战结合，开

发利用人防资产资源，提高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深

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人防系统简政放权，构建现代人防建设

市场体系。

13.关于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的职责分工。市发展和改革局

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按照重要经济目

标建设和管理有关规定，健全完善目录管理，协调行业主管部门

编制重要经济目标建设防护规划，履行管理职能。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局编制重要经济

目标防护目录，依照规定对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进行监督检查，

指导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开展防护专业队伍建设和训练演练。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预算包括：

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预算、诸暨市房屋征收安置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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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诸暨市城建档案馆单位预算、诸暨市市政管理中心单位预

算、诸暨市园林管理中心单位预算、诸暨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单位

预算、诸暨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单位预算、诸暨市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管理站单位预算、诸暨市节水指导中心单位预算和诸暨市保

障房管理中心单位预算。

二、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20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说明

（一）收入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20 年收入预算 25313.68 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21469.21 万元，占 84.81%；政

府性基金收入 100.00 万元，占 0.4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万元，

占 0%；专户管理其他资金 2244.46 万元，占 8.87%；单位结余资

金 0 万元，占 0%；其他资金 1500.00 万元，占 5.93%。

（二）支出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 2020 年支出预算为 25313.68

万元。

1.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 26.50 万元、科学

技术支出 3500.0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3.98 万元、卫生

健康支出 179.14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19639.63 万元、住房保障

支出 1404.4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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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支出用途分类，包括：人员支出 5315.15 万元，日常公

用支出 341.43 万元，项目支出 19657.10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

1.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21469.21 万元，比 2019 年预

算数增加 1737.80 万元，主要是由于人员增加、基数调整，基本

支出增加；项目增减变动，增加了建筑业发展专项资金、污泥应

急处置、施工图审费等项目预算，项目支出增加。

1.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26.50 万元，占 0.12%；科学技术支

出（类）2000.00 万元，占 9.3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480.37

万元，占 2.24%；卫生健康支出（类）160.34 万元，占 0.75%；城

乡社区支出（类）17512.77 万元，占 81.57%；住房保障支出（类）

1289.23 万元，占 6.01%。

1.3.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3.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

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事务 26.50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楼

物业费用、运行费用等。

1.3.2. 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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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支出（项）事务 2000.00 万元，主要用于建筑业发展专项

资金。

1.3.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事务 320.25 万元，主

要用于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3.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事务 160.12 万元，

主要用于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3.5.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事务 48.56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

1.3.6.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事务 111.78 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

1.3.7.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

行（项）事务 823.57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的基本支出。

1.3.8.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工程建

设管理（项）事务 490.30 万元，主要用于诸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站的基本支出。

1.3.9.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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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事务 3476.60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城

乡社区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1.3.10.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事务 3247.60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1.3.11.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

社区环境卫生（项）事务 5352.50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道路

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等方面的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

1.3.12. 城乡社区支出（类）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款）建

设市场管理与监督（项）事务 45.00 万元，主要用于建设工程第

三方检车服务、工程质量安全现场监管服务等。

1.3.13. 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

城乡社区支出（项）事务 4077.20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城乡社区

方面的支出。

1.3.14. 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公共

租赁住房（项）事务 508.0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

费、维修费以及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等。

1.3.15. 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其

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项）事务 100.47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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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的基本支出以及公租房申请、审核费和择房公告费等。

1.3.16.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

金（项）事务 653.81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

积金。

1.3.1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事务 26.94 万元，主要用于按房改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

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1.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4675.51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4385.44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险缴费、

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奖励

金、基本工资_事业、津贴补贴_事业、奖金_事业、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_事业、职业年金缴费_事业、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_事业、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_事业、其他社会保障缴

费_事业、住房公积金_事业；

公用经费 290.08 万元，主要包括：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工

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纸张(采购)、会

议费(采购)、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办公费_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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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费_事业、咨询费_事业、手续费_事业、邮电费_事业、差旅

费_事业、培训费_事业、公务接待费_事业、委托业务费_事业、

纸张(采购)、福利费(采购)、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_事业。

1.5.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1.5.1.因公出国（境）费用：根据市外办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临时追加安排。

1.5.2.公务接待费：2020 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5.80 万元，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915.23%。主要用于接待各省市相关单位督查、

调研、交流等公务活动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度公务接

待较少；因机构改革单位合并，工作职能增加，预计相关的检查

调研等公务接待将有所增加。

1.5.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0 年安排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 26.30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83.89%。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用），主要用于

经批准购置的公务用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6.30 万元，

主要用于公务活动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度公务

用车使用较少，2020 年度根据定额标准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预算 26.30 万元。

2.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1

2.1.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 100.00 万元，比 2019 年预

算数减少 150 万元，主要是因为财政预算安排。

2.2.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城乡社区支出（类）100.00 万元，占 100%。

2.3.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2.3.1.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款）其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事务 100.00 万

元，主要用于污泥应急处置。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

2020 年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本级等 1 家行政单位以及

0 家参公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95.30 万元。

2.政府采购情况

2020 年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376.5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67.71 万元、政府采购

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1608.80 万元。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各预

算单位共有车辆 263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 辆、一般执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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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用车 0 辆、行政执法专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 辆、应

急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26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

大型设备 0 台（套）。

2020 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

型设备。

4.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

2020 年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项目支出及预算绩效目

标如下：

（1）城区绿地养护经费项目支出 515.00 万元。绩效目标：

根据 2020 年绿地养护物资需求，进行园林绿化管理养护采购，通

过第三方测绘，对城市绿地量化、资源化，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

益，为诸暨城区创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

（2）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省级住房与城市建设专项资金－

浙财建[2019]123 号项目支出 3202.20 万元。绩效目标：做好美丽

宜居示范村建设、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3）施工图审费项目支出 650.00 万元。绩效目标：至 2020

年末施工图审查费用支付 650 万元。

（4）建筑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出 3500.00 万元。绩效目标：

促进建筑企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建筑业发展。

（5）2020 年城区绿地养护费项目支出 1405.35 万元。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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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完成对城区绿地、草花及行道树的日常养护与布置，认真

做好迎检、节假日和大型活动的绿地保洁和会场布置工作； 2、

做好园林零星建设和维修工作。通过园林绿化养护实施，创造整

洁、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确保城市居民人居环境的质量。

（6）环卫经费项目支出 5750.00 万元。绩效目标：2020 年度

道路清扫保洁作业 1200 万余平方米，收集清运生活垃圾 10 万吨

以上，公共厕所的日常管理，更换垃圾桶、果壳箱等，及时收缴

环卫规费。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教育收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

3.专户管理其他资金：预算单位组织非税收入中“不纳库”

部分除“教育收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外的其他全部

收入。

4.单位结余资金：指单位支出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或由于

受政策变化、计划调整等因素导致项目中止、撤销或因超过指标

管理年限形成的剩余资金。

5.基本支出：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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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支出：指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

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8. 科学技术支出（类）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

术支出（项）：指反映其他科学技术支出中除以上各项外用于科技

方面的支出。

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11. 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

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下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

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

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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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项）：指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

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3.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指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4.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工程建设

管理（项）：指反映调控建设市场运行、拟定建设市场法规、实施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工程勘察设计监管等方面的支出。

15.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

区管理事务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

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16.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社

区公共设施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

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

17.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

境卫生（项）：指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

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18. 城乡社区支出（类）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款）建设市场

管理与监督（项）：指反映各类建筑工程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及规

范的制定与修改、建筑工程招投标等市场管理、建筑工程质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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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等方面的支出。

19.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款）

其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项）：指反映上述项目以外

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

20. 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

区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方面的支

出。

21.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公共租赁

住房（项）：指反映用于新建、改建、购买、租赁、维护和管理公

共租赁住房支出。

22. 住房保障支出（类）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款）其他保

障性安居工程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保障性

住房方面的支出。

23.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

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4.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指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

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

住房的补贴。


